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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市招生考试委员会文件

狮招考委〔2024〕13 号

石狮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关于印发
石狮市2024年初中招生工作意见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石狮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市直有关单位：

《石狮市2024年初中招生工作意见》已经市政府同意，现批

转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石狮市招生考试委员会

2024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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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市 2024 年初中招生工作意见

根据《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4 年普通中小学幼儿园招

生入学工作的通知》《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义务教育阳

光招生专项行动（2024）的通知》《2024 年泉州市初中招生入学

工作方案》《泉州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做好 2024 年泉州市初中

新生均衡编班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

工作意见。

一、招生原则

（一）实行公办、民办学校同步招生。公办学校招生实行“划

片入学”的办法，即中心城区原则上实行“多校划片、按序入学”；

中心城区以外原则上实行“单校划片、对口直升”的招生办法。

将来石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读纳入我市教育发展规划，以公办学

校为主渠道统筹安排入学。民办学校招生实行“免试入学”的办

法，当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采取电脑随机派位方式招生。

（二）招生中要求提供的相关证件（如户口簿、住房产权证、

居住证等），签署办理日期应为入学当年3月1日前（不含3月1日）。

（三）招生中所涉房产，其产权性质、用途应为住宅；如住

房产权为共有产权，父（母）拥有该住房产权比例应大于50%（产

权证明上没注明共有产权人产权比例的，视为平均分配）；同一

套住房三年内只接收一位适龄学生在招生服务区内中学入学（同

一户主子女多于一个的除外）。

（四）初中招生工作由石狮市招生考试委员会统一领导，各小

学及“入学一件事”工作专班负责毕业生相关信息采集、报名资格

的审核及志愿指导，各中学成立初中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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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生计划

2024 年我市初中计划招生 236 个班 11754 人（详见附件 1）。

三、招生对象及报名办法

（一）具有我市学籍，在我市就读的小学毕业生，在毕业小

学报名和填报志愿；

（二）具有我市户籍但在石狮以外就读的小学毕业生、父

（母）在我市购房且实际入住但在石狮以外就读的非石狮户籍小

学毕业生，于2024年6月15日下午持学生《学籍基本信息表》、

户口簿（或出生证），父（母）房产证（不动产登记备案合同）、

用电缴费户号等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到石狮市第七实验小学报名

和填报志愿，逾期不予受理。

四、招生办法

（一）政策照顾、提前录取

1.教育优待。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者，可按照相关政策申请优

待照顾录取：

（1）泉州市级一至四层次人才子女；（2）解放军和武警部

队现役军人、改革期间现役干部转改文职人员、退出现役1年内

(以退役命令为准)军人的子女，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

的子女，一至四级残疾军人的子女；（3）公安英烈和因公牺牲

伤残公安民警子女、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子女；（4）

泉州市“教育世家”成员子女；（5）石狮市荣誉市民子女；（6）

在沿海五镇学校任教满15年或夫妻双方在沿海五镇学校任教合

计满25年在编在职教师子女（申请学校参照2023年标准）。

申请对象应在6月19日前向就读小学提出书面申请，填写《石

狮市初中招生照顾入学申请表》（附件2）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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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顾录取对象在就读小学公示3天后，各小学在6月26日前将申请

材料报送市教育局中教股，经市招委会批准，可照顾录取，逾期

不予受理。

2.积分入学。按《关于 2024 年新市民、民办高校人才、新

闻行业人才和电子商务行业人才积分入学有关工作的通知》（狮

教初〔2024〕11 号）执行。

（二）自主招生、合作办学

1.根据《2024 年泉州市民办初中学校招生工作服务指南》，

中英文实验学校、自然门学校实行自主招生。两所学校小学部毕

业生原则上根据学生或家长意愿报名，优先直升本校初中部，本

校小学部毕业生录取后仍有剩余学位，可面向经泉州市审批的招

生范围招生。当报名人数少于招生学位数，全部录取；报名人数

超过招生学位数时，由泉州市教育局组织，采取电脑随机派位方

式招生。已被民办学校录取的学生，不得参加我市其他学校录

取。

2.根据《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义务教育阳光招生专

项行动（2024）的通知》《2024 年泉州市初中招生入学工作方

案》及石狮市人民政府与厦门市教育局共同签署的合作办学

协议等文件精神，厦门外国语学校石狮分校（以下简称厦外

石狮分校）招收外语特色生共 100 人。其中，面向凤里、湖

滨两个街道辖区小学招收 50 人，面向宝盖、灵秀、蚶江、祥

芝、永宁、鸿山、锦尚七个镇辖区小学招收 50 人，具体工作

由厦外石狮分校组织实施。特色生招生只能进行相关语言类

素质能力测试，不得测试其他学科知识。已被录取的学生，

不再参加我市其他学校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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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校划片、按序入学

1．A类志愿

（1）填报对象：本市服务区户籍生。

（2）填报办法：

①凤里街道户籍的，可填报石光中学实中校区（以下简称实

验中学）、华侨中学、石光中学三中校区（以下简称石狮三中）、

泉州五中石狮教改基地校（以下简称泉五基地校）其中3个志愿；

②湖滨街道户籍的，可填报石光中学、石狮一中其中1所，

实验中学、华侨中学、泉五基地校其中2所，共3个志愿；

③宝盖镇龙穴、坑东、前坑、前园、杆头、宝源户籍的，可

填报石光中学、实验中学、锦峰学校、泉五基地校其中3个志愿；

④宝盖镇塘边、塘后户籍的，可填报石狮一中、实验中学、

锦峰学校、泉五基地校其中3个志愿；

⑤宝盖镇铺锦户籍的，可填报华侨中学、石狮三中、泉五基

地校3个志愿；

⑥宝盖镇后宅、郑厝、苏厝、玉浦、上浦、雪上、塘头、山

雅户籍的，可填报石狮三中、泉五基地校2个志愿；

⑦宝盖镇仑后、松茂、后垵户籍的，可填报锦峰学校、泉五

基地校2个志愿；

⑧灵秀镇户籍的，可填报石狮八中、厦门外国语学校石狮

分校鹏山校区（鹏山实验学校，以下简称鹏山实验学校）2 个

志愿。其中钞坑村户籍（户籍认定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

还可填报厦外石狮分校。

（3）录取顺序：按以下批次依户籍登记时间先后录取，录

满则统筹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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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住居民户籍生。指1988年建市时户籍已在招生服务区域

内的原石狮户籍家庭中，户籍始终在招生服务区内并实际居住在

该服务区的小学毕业生。

②“三一致”户籍生。指在招生服务区内户籍、父（母）住

房产权、实际居住三项一致的小学毕业生。

③非“三一致”户籍生。指原住居民户籍、“三一致”户籍

除外招生服务区户籍的小学毕业生。

2.房产类志愿

（1）填报对象：

①在石狮以外就读，父（母）在石狮购置房产且实际居住的

小学毕业生；

②符合A、B或C类志愿填报条件，父（母）在石狮购置房产

且实际居住，自愿放弃A、B或C类志愿填报的小学毕业生。

（2）填报办法：

①在湖滨、凤里街道购房的，可填报华侨中学、石狮三中、

泉五基地校3个志愿；

②在灵秀镇购房的，可填报石狮八中、鹏山实验学校2个志

愿；

③在宝盖镇宝源、龙穴、坑东、前坑、前园、杆头、塘边、

塘后、仑后、松茂、后垵购房的，可填报锦峰学校、泉五基地校

2个志愿；

④在宝盖镇铺锦、后宅、郑厝、苏厝、玉浦、上浦、雪上、

塘头、山雅购房的，可填报石狮三中、泉五基地校2个志愿；

⑤在沿海五镇（指永宁、蚶江、锦尚、鸿山、祥芝五镇，下

同）购房的，可填报对应辖区内中学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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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购置开发商与市政府、教育局签订协议的房产，其业主子

女入学根据相关协议精神及学校学位情况统筹安排。

（3）录取顺序：此类学生录取安排在A类后、B类前，按房

产证取得时间先后顺序录取。

3.B类志愿

（1）填报对象：本市非服务区户籍生、港澳台等境外户籍

（父母均为石狮户籍）生。

（2）填报办法：

①在凤里辖区小学就读三年及以上的，可填报实验中学、华

侨中学、石狮三中、泉五基地校其中3个志愿；

②在湖滨辖区小学就读三年及以上的，可填报石光中学、石

狮一中、实验中学、华侨中学、泉五基地校其中3个志愿；

③在凤里、湖滨辖区小学就读未满三年的，可填报华侨中学、

石狮三中、泉五基地校3个志愿；

④在宝盖镇五小、七小就读三年及以上的，可填报石光中学、

锦峰学校、石狮三中、泉五基地校其中3个志愿；未满三年的，

可填报锦峰学校、石狮三中、泉五基地校3个志愿；

⑤在宝盖镇进修附小就读三年及以上的，可填报华侨中学、

石狮三中、泉五基地校 3 个志愿；在进修附小就读未满三年的及

在龟湖中心小学、三中附小、塘头小学就读的，可填报石狮三中、

泉五基地校 2 个志愿；在锦峰学校、桃源小学、前坑小学、塘边

小学就读的及自然门学校未直升本校的，可填报锦峰学校、泉五

基地校 2 个志愿；在坑东小学就读的，可填报锦峰学校、银江学

校 2 个志愿；

⑥在灵秀镇辖区小学就读的，可填报石狮八中、鹏山实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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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2个志愿。

（3）录取顺序：实行“填报志愿、按序入学”与抽签相结

合的办法，即先按其父（母）在该招生服务片区房产证取得时间

先后录取，有剩余学位时，再抽签录取无购房的，录满为止。

4.C类志愿

（1）填报对象：来石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2）填报办法：

①在凤里、湖滨辖区小学就读三年及以上的，可填报华侨中

学、石狮三中、锦峰学校、泉五基地校其中2所，银江学校、永

宁中学（厦外石狮分校永宁校区，以下简称永宁中学）、石狮七

中、石狮五中其中1所，共3个志愿；

②在凤里、湖滨辖区小学就读未满三年的，可填报银江学校、

永宁中学、石狮七中、石狮五中其中3个志愿；

③在灵秀镇辖区小学就读的,可填报石狮八中、鹏山实验学

校其中1所，银江学校、永宁中学、石狮七中、石狮五中其中2所，

共3个志愿；

④在宝盖镇龟湖中心小学、三中附小、塘头小学及进修附小

就读的，可填报石狮三中、泉五基地校、银江学校、永宁中学、

石狮七中、石狮五中其中3个志愿；

⑤在宝盖镇锦峰学校、五小、七小、桃源小学、前坑小学、

坑东小学、塘边小学就读的及自然门学校未直升本校的，可填报

锦峰学校、泉五基地校、银江学校、永宁中学、石狮七中、石狮

五中其中3个志愿。

（3）录取顺序：

①父母其中一方是石狮户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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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父（母）在2023年2月28日前开始并连续缴交我市社会保

险至今的（以上对象中在石狮规上/限上企业务工一年以上的优

先），当学位不足时，按社保有效缴交日期（社保有效缴交日期

以社保中心提供的信息为准）的先后顺序录取；

③父（母）在石狮规上/限上企业务工一年以上的；

④父（母）在石务工的。当学位不足时，按居住证有效签注

时间（居住证有效签注日期以公安部门提供的信息为准）的先后

顺序录取。

（四）单校划片、对口直升

1.沿海五镇所辖小学毕业生升学，原则上实行“单校划片、

对口直升”办法。

（1）A类志愿

本市服务区户籍小学毕业生，填报“A类志愿”：

①永宁镇永宁、沙堤、梅林、港边、郭坑、下宅、浯沙、金

埭、外高、沙美、新沙堤户籍的，填报永宁中学；

②永宁镇西岑、子英、西偏、洋厝、塔石、山边、后杆柄、

院东、前埔、郭宅户籍的，填报银江学校；

③蚶江、锦尚、鸿山、祥芝镇户籍的，分别填报蚶江中学、

石狮二中、石狮五中、石狮七中。

（2）B类志愿

本市非服务区户籍生、港澳台等境外户籍（父母均为石狮户

籍）生，填报“B类志愿”：

①在永宁中心、梅林、陶青、信义实小、行实小学就读的，

填报永宁中学；

②在银江学校、官聘小学就读的，填报银江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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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在蚶江、锦尚、鸿山、祥芝镇辖区小学就读的，分别填报

蚶江中学、石狮二中、石狮五中、石狮七中。

（3）C类志愿

来石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小学毕业生，填报“C类志愿”：

在沿海五镇就读的来石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对口填报永宁中

学、银江学校、蚶江中学、石狮二中、石狮五中、石狮七中。

2.录取顺序：以上三类学生分别参照“多校划片、按序入学”

的“A、B、C 类志愿”录取顺序。

五、入学管理

（一）认真贯彻落实《教育法》和《义务教育法》。各镇（街

道）要掌握适龄少年的具体情况，组织和督促适龄少年入学，帮

助解决适龄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实际困难。

（二）合理确定班生规模。初中学校的班生额原则上不超过

50人，市教育局将根据学校生源状况和办学条件，确定各初中学

校的班生额控制数。

（三）重视新生的组织入学工作。各校应做好新生的组织入

学工作，对未入学的学生进行追踪，各小学应积极配合做好2024

届小学毕业生的学籍接续工作。新生注册后15天内，各校应将新

生花名册上报市教育局审核备案、确认学籍，并按全国学籍管理

规定为入学新生建立学籍档案。

六、工作要求

（一）规范初中招生行为

1.严格执行招生规定。公、民办学校同步招生，严肃招生纪

律，严格落实福建省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十项严禁”纪律要求，

规范招生宣传行为。严格落实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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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执行公民办学校收费公示制度，民办学校须与录取学生逐一

签订《泉州市规范民办学校初中招生收费双向承诺书》。

2.推进全市初一新生均衡编班。各中学要按照《泉州市教育

局关于进一步做好2024年泉州市初中新生均衡编班工作的通知》

要求，落实初一新生均衡编班工作。泉州市教育局提供编班软件

供各中学统一使用，所有公、民办学校应在规定时间内组织现场

均衡编班，各校应公开编班方案、公开编班过程、公开编班结果，

确保编班工作规范运行。已编好班级的学生名单三年内不中途变

动，特殊情况下确需调整班级的，须报经我市教育局核准后进行。

3.规范学籍管理。学校按规定建立学生学籍管理档案，严格

遵循学生、学校、学籍三位一体原则，不得招收借（寄）读生，

严格实行“一人一籍，籍随人走”，严禁出现人籍分离、空挂学

籍、学籍造假等现象，严禁为不符合入学条件学生建立或接续学

籍档案，学生未到校报到入学的，不得为其注册学籍，不得将其

纳入在校生统计。

（二）加强控辍保学工作

按照《教育部等十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控辍保学工作健全义

务教育有保障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福建省教育厅等六部门关

于进一步加强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台账管理健全联控联保机制的

通知》《泉州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台账管

理健全联控联保机制的意见》等文件要求，强化政府、学校、家

庭和社会各方责任，落实联控联保工作机制，健全完善失学辍学

学生工作台账，抓好劝返复学工作，将控辍保学工作与乡村振兴

战略有效衔接，确保义务教育“一个都不能少”。

（三）实施阳光招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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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落实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年”相关工作及《福建省教育

厅办公室关于开展义务教育阳光招生专项行动（2024）的通知》

各项要求。各中学要按照公开、公平的原则，规范招生秩序，全

面推行招生计划、招生办法、招生政策、报名时间、录取结果“五

公开”。

（四）落实责任追究制度

对违反招生政策和规定的学校，一经查实，给予通报批评，

责令立即纠正，并建议有关部门取消文明学校称号，2年内不准

参与评先评优；造成严重后果的，追究学校主要领导、分管领导

及相关人员的责任。家长提供的申请就读相关材料必须真实、合

法、有效。涉嫌造假的，取消其子女在我市入学资格，涉嫌违法

的，移交相关部门查办。

七、本意见解释权归石狮市招生考试委员会

附件：1.石狮市 2024 年初中招生计划

2.石狮市初中招生照顾入学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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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石狮市 2024 年初中招生计划

学校名称 计划班级数 计划招生数

石光中学 18 900

石狮一中 20 1000

厦门外国语学校石狮分校 10 500

实验中学（石光中学实中校区） 16 800

后垵学校（泉州五中石狮教改基地校） 16 800

华侨中学 14 700

石狮三中（石光中学三中校区） 14 700

锦峰实验学校 16 800

石狮八中 18 900

鹏山实验学校（厦外石狮分校鹏山校区） 14 700

蚶江中学 16 800

永宁中学（厦外石狮分校永宁校区） 12 600

银江华侨学校 8 400

石狮二中 8 400

石狮五中 10 500

石狮七中 12 600

中英文实验学校 8 384

自然门学校 6 270

计划招生合计：236 个班级，容量约 11754 人，具体以实际录取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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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石狮市初中招生照顾入学申请表
学生姓名

性

别

户籍所

在地

全国学籍号

家庭详细地址

学生毕业小学

申请就读中学
(请按序填写三所学校)

1. 2. 3.

家长姓名 联系电话

家长单位

照
顾
入
学
理
由

家
长
单
位
意
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家
长
单
位
主
管
部
门
意
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毕
业
小
学
意
见

校长签字：

公章：

市
招
委
会
审
批

本表应附家长个人、单位及其主管部门证明或证件复印件等材料，6月 26 日前交教育局中教股。


	1.教育优待。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者，可按照相关政策申请优待照顾录取：

